	(機關全銜)

廉能模範人員調查推薦表
	相片
	
	調查推薦人

	
	
	
	

	姓名
	職稱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統一編號

	
	
	
	
	

	學歷
	
	經歷
	

	具體優良事蹟

	

	一般工作表現

	

	最近三年考績情形
	年次
	
	
	

	
	分數及等第
	
	
	

	人事單位審議
	符合基本條件
	是□ 否□
	

	
	無本要點第四點不予獎勵情形
	是□ 否□
	

	政風單位審議
	符合特殊條件
	是□ 否□
	

	初審意見
	
	複審意見
	(無須填具)

	機關長官風評
	

	1、 本表各欄務請詳細填寫，其優良事蹟應力求具體且與政風有關(如：曾於00年00日拒受饋贈)，並貼上最近一吋半身相片一張。

2、 一般工作表現及長官同仁風評等項目，填寫平時工作狀況、工作績效等及長官同仁對其之一般形象與觀感。

3、 初審意見(由直屬上級長官填註)及複審決議應由初審及複審單位層級蓋職章。以1式2份彙報新竹縣政府。


